
销售合同

采购单位 (甲方):岑溪市南渡镇便民服务中心

供货商 (乙方) :岑溪市南渡日荣文体商行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有关法律(法规规定,甲 、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
互利和诚实守信的原则,就产品供销的有关事宜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,以便共同遵守。

公平、互惠

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(元 ) 金额 (元 )

1 纸 巾 包 3 30 90

2 一次性水杯 袋 5 8 40

3 中性笔 盒 5 10 50

4 笔记本 本 50 6 300

5 文件袋 个 50 2 100

6 插座 个 2 3O 60

合 计 6硐 元

一、合同价款及付款方式
本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伍仟叁佰柒拾玖元整。本合同签订后,在 乙方将上述产品送至甲方指定的地

点并经甲方验收后,甲方一次性将货款付给乙方。
二、产品质量
1、 乙方保证所提供的产品货真价实,来源合法,无任何法律纠纷和质量问题,如杲乙方所提供产

品与第三方出现了纠纷,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乙方承担。
2、 如果甲方在使用上述产品过程中,出现产品质量问题,乙方负责调换,若不能调换,予以退还。
三、违约责任
1、 甲乙双方均应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,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,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2、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供货的,按延迟供货的部分款,每延迟一日承担货款的 违约金 ,

延迟~日 以上的,除支付违约金外,甲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3、 甲方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结算的,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,延迟

日,需支付结算货款的 的违约金;延迟~日 以上的,除支付违约金外,乙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
4、 甲方不得无故拒绝接货,否则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和运输费用。
5、 合同解除后,双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的约定进行对帐和结算,不得刁难。

四、其他约定事项

本合同一式两份,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如果出现纠纷,双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
讼 。

甲方 (公章

法定 (授权
(签字 ):

地址 :

电话 :

开户银行 :

账号 :

签订日期 :

乙方 (公章):
法定 (授权 )代表人
(签字):
地址 :

电话 :

开户银行:广西岑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渡支行

贝长丐手:  401112010132520922

签订日期:⒛zs  年 6月 25 日⒛25 年 6 月 25 日


